盏西镇人民政府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检查依据
	法定实施主体
	法定行使层级
	备注

	1
	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
	对非煤矿山企业、尾矿库
	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》国发(2004)2号
	盏西镇人民政府
	乡镇
	

	2
	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	水电站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六条、 第、第六十二条，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七条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条、《云南省消防条例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五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五十八条
	盏西镇人民政府
	乡镇
	

	3
	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	木材加工厂
	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二条、第三十七条
	盏西镇人民政府
	乡镇
	

	4
	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	硅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条、三十九条、第六十二条，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三十二条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五十三条，《云南省消防条例》第三十六条、第五十八条
	盏西镇人民政府
	乡镇
	

	5
	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	烟花爆竹经营店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三条、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二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五十三条
	盏西镇人民政府
	乡镇
	

	6
	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	加油站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二条，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
	盏西镇人民政府
	乡镇
	

	7
	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	液化气零售店
	《云南省燃气经营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三十三条
	盏西镇人民政府
	乡镇
	

	8
	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消防安全监督检查
	
开展“九小”场所、“三合一”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工作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（2022最新修订）第二条、第五条
	盏西镇人民政府
	乡镇
	

	9
	对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工作
	学校、养老院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十五条、第六十八条
	盏西镇人民政府
	乡镇
	


